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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天化股份党纪〔2023〕5号

关于党员违纪违法案件的通报（四）

近年来，各地严查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违纪行为，公司也

三令五申强调禁止酒驾、醉驾等行为，组织签订“八小时外”行

为规范承诺书，多种形式开展警示教育，但是类似事件屡禁不

止，部分单位仍然发生党员、干部员工酒后驾驶案件。为坚决

遏制酒驾、醉驾等违纪违法行为发生，进一步增强公司党员、

干部、员工的纪律规矩意识和法律意识，牢树敬畏之心，持续

发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警示教育作用，现将今年上半年公司

及下属单位纪委查处的五起党员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典型案例通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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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装备管理中心员工汤韩华醉酒

驾车案。2022年 10月 21日，汤韩华邀约家人和朋友罗某某等

8人在安宁磷肥厂柳树花园枫林火鸭店就餐并饮酒，后汤韩华

等人受邀至罗某某五金店铺喝茶聊天。2022年 10月 22日 1时

10分许，汤韩华独自驾驶云 AF0R05号“奥迪”牌小型轿车回家，

行使至安宁市珍泉路金色半岛路段时被当场查获。经鉴定，其

血样中定性检出乙醇，含量为 107.83mg/100mL，属于醉酒后驾

驶机动车。2023年 2月 8日，安宁市人民检察院认为，汤韩华

实施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的行

为，但汤韩华具有坦白情节，主观恶性较小，未造成严重后果，

也无其他从重情节，并自愿认罪认罚，犯罪情节轻微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十七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

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决定对汤韩华不起诉，并

下达了《安宁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》。2023年 5月 4日，

汤韩华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。2023年 5月 10日，汤韩华受

到行政记大过处分。

二、云南天宁矿业有限公司办公室员工魏金海醉酒驾车

案。2022 年 11 月 13 日，魏金海的手机遗忘在公司，晚上 20

时 35分许，其在家吃饭喝酒后，独自驾驶云 A8913Y号“夏利”

牌小型轿车返回公司取手机，当其行驶至安宁市县街街道办事

处安登路红祥村路段时被当场查获。经鉴定，其血样中定性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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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乙醇，含量为 127.33mg/100mL，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。2022

年 12月 27日，安宁市人民检察院认为，魏金海实施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的行为，涉嫌构成

危险驾驶罪。但魏金海具有坦白情节，主观恶性较小，未造成

严重后果，也无其他从重情节，并自愿认罪认罚，犯罪情节轻

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十七条及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决定对魏金

海不起诉，并下达了《安宁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》。2023

年 3 月 6 日，魏金海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。2023 年 3 月 13

日，天宁矿业调整魏金海岗位职级并扣减薪酬 2000元。

三、天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供应链服务部总经理舒宇翔酒

后驾车案。2023年 1月 6日，舒宇翔下班后与同学李某等人在

年轮餐馆聚餐饮酒，用餐后四人步行至李某朋友位于阳光花园

旭苑商铺的商店喝茶聊天，未再喝酒；2023年 1月 7日 1时 38

分，舒宇翔驾驶机动车（车牌号码：云 A08EY1）行至昆明市

滇池路与金兰路交叉口南侧滇池路 485号门前路段时被当场查

获，经酒精测试仪吹气检测酒精含量为 32mg/100ml，达到饮酒

驾车标准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二

条第二款，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。2023年 1月 13

日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处以舒宇翔罚款壹仟伍

佰元、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6 个月、记 12 分的行政处罚。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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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2月 13日，舒宇翔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2023年 2月 22

日，舒宇翔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并扣减薪酬 1万元。

四、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员工杨云飞酒后

驾车案。2023年 1月 30日晚，杨云飞受邀参加亲戚答谢酒宴，

22时 17分许，独自驾驶云 C5M265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到水

富市云富街道办事处新华汽修路口 100 米处路段时被当场查

获。经现场呼气式酒精含量检测，乙醇含量为 39mg/100ml，属

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。2023年 2月 1日水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

大队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一

款的规定，给予其暂扣驾驶证 6个月，并处罚款一千六百元的

处罚。2023年 3月 27日，杨云飞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2023

年 4月 3日，杨云飞受到行政记过处分并扣减薪酬 2000元。

五、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滇东大区销售代表李贤

彬酒后驾车案。2023 年 5 月 12 日晚，李贤彬与其爱人在水

富市团结路农贸市场的烧烤店就餐，期间李贤彬喝了一瓶啤

酒，之后驾驶云 CXL127 普通二轮摩托车回家，在行驶至在

水富市云富街道办事处育才路新华汽修路口 50 米处路段时

被当场查获，血液中酒精含量为 45mg/100ml。李贤彬饮酒

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

全法》，被公安机关处以暂扣驾驶证 6 个月，并处罚款一千

七百元的罚款；同时对未按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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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保险的行为，水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给予李贤彬罚款

二百四十元的处罚决定。2023 年 6 月 21，李贤彬受到党内

严重警告处分和行政记大过处分。

以上五起违纪违法案件，反映出个别党员纪法意识淡

薄，心存侥幸，盲目自信，以身试法。除了以上通报的党员

酒驾醉驾典型案例外，还存在非党员员工因酒驾醉驾受到处

分处理的情况。公司广大员工要引以为戒，时刻保持清醒头

脑，充分认识酒驾醉驾的危害性和严重性，筑牢思想防线，

杜绝侥幸心理，心有所畏、行有所止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，

远离酒驾醉驾“高压线”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管党治党政

治责任，驰而不息纠治“四风”，不仅要加强党员教育，更要

做到员工日常教育、管理和监督全覆盖，督促筑牢思想防线，

做到早提醒、早预防，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行为发生。各级纪

检机构要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合，对酒驾醉驾问题发现一

起、查处一起、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，持续释放全面从严、

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，同时，要深挖彻查酒驾醉驾背后的违

规吃喝等“四风”问题及“利益输送”等职务违法犯罪问题，精

准运用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，努力实现案件处理政治效果、

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

中秋国庆佳节将至，云天化股份纪委再次提醒广大干部

员工“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”，过一个安全文明、欢乐祥




